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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學者一致推薦
▼ ▼舊約

「萊特積三十年研究舊約倫理的心得，寫成這本內容詳盡的教科書，讀來十分有萊特積三十年研究舊約倫理的心得，寫成這本內容詳盡的教科書，讀來十分有

趣。本書不但堪稱傳世巨著，而且是學生、老師、牧長、信徒，以及任何關心舊

約與現代倫理議題的人都必讀的一本書。」」 David L. Baker
Tyndale House, Cambridge

「過去幾十年在舊約倫理方面，萊特一直是最具分量的作者。他不但開放心胸，過去幾十年在舊約倫理方面，萊特一直是最具分量的作者。他不但開放心胸，

認真聆聽舊約聖經的信息，而且反覆思想方法論的問題，再以清晰的筆法為文成

書。更可喜的是，萊特願意抽身回顧，大幅重修自己的作品，使本書肯定成為定

音之作。」」 John Goldingay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華人教會極需要一本以聖經神學為基礎的舊約倫理學，免得神兒女面對種種倫華人教會極需要一本以聖經神學為基礎的舊約倫理學，免得神兒女面對種種倫

理議題時，徒然在聖經之外找答案，導致信仰與生活脫鉤，成為一個不能改變世

界、卻被世界改變的可憐信徒。這本書的翻譯，為乾旱的聖經倫理學領域降下春

雨！」」 

「萊特教授是當代福音派舊約神學的翹楚。讀完本書，你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萊特教授是當代福音派舊約神學的翹楚。讀完本書，你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

覺：華人教會一直強調個人敬虔、獨善其身的屬靈傳統，好像只要理順個人和神

的關係，其他所有問題都會解決；但萊特指出舊約是關乎一群上帝子民的故事，

舊約倫理從來都是社會性，即或有所謂個人道德，也需要置於群體的框架才顯得

有意義。閱讀本書，你會發覺舊約是一本全新的書。」」 

「一九八三年，當萊特的《認識舊約倫理學》面世時，確實令人眼前一亮。他提出一九八三年，當萊特的《認識舊約倫理學》面世時，確實令人眼前一亮。他提出

聖經裡神學、社會和經濟的三角倫理架構，並採用預表、典範和終末等獨到進路

來詮釋舊約倫理；既超越了解答連串道德難題的窠臼，也為嚴謹探索舊約倫理學

開拓出美麗新世界。

二十年來，近三百篇舊約倫理的專文與論著令人目不暇給，但萊特這冊逾500頁

篇幅的增訂版《基督教舊約倫理學》卻始終高佔經典席位。作者不單把他另一本

有關聖經倫理權威的文集融會貫通於原著之內，以豐富其方法論的基礎；更從福

音信仰神學立場，評述回應當代百家爭鳴的進展與局限，給讀者提供中肯難得的

導向指引。」」 



�

基督教

 舊約倫理學

導　論　論論

倫理三角

若想從倫理的角度來認識和應用舊約，一股腦兒栽入經文中，

找出所有看來與當前倫理議題相關的經文，並非最佳的方式。雖然

常有人以這種近乎隨興的方式援引證據經文（proof-texts），但這往

往也意味著將經文抽離歷史、文學、文化的脈絡。這種方法很難

形成共識，因為有心人可以同樣漠視舊約正典的整體性，隨手引述

相反證據的經文。我們應採取的方式是：把自己擺在以色列的位置

上，探究這群子民如何認知、體驗他們與上帝的關係，以及這樣的

體驗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倫理觀念和實際生活。

神學和倫理學兩者在聖經中是密不可分的。你必須先了解以色

列人或基督徒為什麼如此相信，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生活。在

舊約律法和勸誡的寶藏底下，蘊藏著一個獨特的世界觀，以及或隱

或顯地呈現在舊約的敘事、敬拜、預言之中的道德觀。因此這篇導

論的目的，就是勾勒出此一世界觀的概略風貌。舊約倫理學完全立

足於以色列的世界觀之上。

所謂「世界觀」，係指一個人或一個文化在面對全人類共同面

對的幾個「基本問題」時，所抱持的一套全面性假設。這些「基本

問題」包括有：

1. 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所處的宇宙和星球，其本質究竟為

何？它們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去？）

2. 我們是誰？（作為「人類」究竟有何意義？若我們與周遭的

生物有所不同，差異又在何處？）

3. 我們出了什麼問題？（那些我們直覺上感到不對勁的事，究

竟事出何因？我們為何身處於混亂的困境中？）



4. 我們可有出路？（倘若可能，該怎麼做才能重整困局？未來

可有盼望？若有盼望，那是在何時何地？又當倚靠誰？）

對上述提問，舊約時代以色列的世界觀大致提出以下的答覆：

1. 這世界是獨一永活上帝美好創造的一部分，這位上帝就是上

主（the LORD；英文聖經譯本大多用此形式）。這世界完全屬乎這

位上帝（沒有任何一處屬於其他神明），且這位上主統管「天上、

地下和地底下」的一切。

2. 廣義來說，「我們」人類是按著造物主上帝的形像而造；我

們受造是為了與上帝及其他人建立關係。

3.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人類在道德和屬靈層面上悖逆了造物主

上帝，因此生活各個層面都出現罪惡的後果，包括我們的人格，以

及我們與他人、世界、上帝的關係。

4. 我們生命的出路，在於這位造物主上帝；這位上帝已透過歷

史中的救贖計畫，面對普世人類的問題。這救贖計畫始於上帝揀選

亞伯拉罕，也就是我們以色列民族的先祖。這個計畫最終將擴展為

對列國萬邦的祝福，並帶來全新的創造。

因此就狹義來說（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可能會這樣解釋），「我

們」是一群與上主有獨特關係的選民。上主既是與我們立約的上

帝，也是萬國萬民的普世上帝。藉著在歷史中拯救這民族的偉大作

為（出埃及），藉著在西乃山所立的約，藉著賜下如今我們所居住

的土地，上主使我們成為祂的子民。但亞伯拉罕之約提醒我們，吾

人已被揀選出來，肩負著使萬邦得福的使命。在每日的生活中，我

們遵守聖潔的禮儀，區分潔淨與不潔淨的，反映出我們與萬邦的分

別，因我們相信自己受召成為聖潔的子民，一如上主是聖潔的。在

行為上，我們遵循一套習俗、條例和告誡，因這套體系是我們的

「導引」（tôrâ），塑造我們回應上主—與我們立約的主—的方式。在

敬拜中，我們承認這位獨一的主不僅是以色列的王，追根究柢，更

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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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地、外邦、整個受造界的王。

簡而言之，這正是舊約的神學，是表現在以色列的信仰、故

事、敬拜之中的世界觀。惟有在這一基礎的假設底下，舊約倫理學

才有意義。此外，耶穌的第一批追隨者，是透過他們的聖典（也就

是我們所稱的舊約）來詮釋耶穌，因此，惟有把舊約世界觀與其在

新約中的發展聯繫起來，我們才有充分的根據，將舊約倫理學納入

基督教倫理學之中。

在這個自我認知的大體架構下，我們可以定出三個主要焦點：

上主：也就是以色列的上帝。

以色列：與上主有獨特關係的選民。

土地：以色列相信土地是上主應許並賜給他們的。

上帝、以色列、土地，架構出以色列世界觀的三大柱石，也是

其神學與倫理學最重要的元素。我們可用三角關係的概念來加以表

達，任一角皆與另外兩角相應互動。因此我們可依序由神學的角度

（上帝）、社會的角度（以色列）、經濟的角度（土地）來檢視舊約

倫理的教導。這構成了本書第一部分這三章的骨幹。

這樣的架構固然是人為性的，但透過這較為簡單而全面的架

構，畢竟有助於掌握舊約的複雜性。而且，這個架構不單與舊約正

典的風貌相合，也與舊約神學基礎的「約」彼此相容。v

神學角度

社會角度 經濟角度

上帝

A

以色列

B
土地

C



第三章（部份摘錄）

經濟角度

以色列在舊約時定居的土地，在表彰他們與上帝關係的真實性

上，至為重要。這不只是恰巧定居的地點，也不純粹是經濟上具有

農業發展性的資產；甚至，土地也不是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不

動產。對以色列來說，土地在神學和倫理上至關重要，所有舊約倫

理的闡述都須審慎考慮這個角度。

我在本章將先鳥瞰「土地」在以色列舊約時期漫長故事中的

地位—在這段時期，土地有時在情節發展中幾乎成為一個鮮活的角

色。然後，我會審視以色列土地神學中兩個互補的主題：「上帝賜

予」（divine gift）和「上帝掌有」（divine ownership）。從一方面來

說，透過雅巍的應許和立約的賜予，這土地屬乎以色列；但另一方

面，這依然是雅巍的土地，而且祂維護著如何使用這塊土地的道德

權利。最後，我將指出這土地就像立約的溫度計，隨時評量以色列

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略）

{土地為上帝的賜禮

如我前面回顧舊約故事時所說，應許以色列祖先賜下土地，

並在歷史中藉著賜下土地來對其後裔實現這應許，是五經和早期歷

史書共同的重要主題。以色列得以有地居住，單單因為上主賜給他

們。這種「土地是賜禮」的堅定傳統，對舊約的思維和實踐有著深

遠的影響。

以色列的倚靠性

首先，這觀念宣告以色列的倚靠性。打從一開始亞伯蘭被呼召離開

第 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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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本地，前往未知之地，直到他抵達該處，族長的敘事就強調以

色列這些祖先在異鄉成為客旅的光景。以色列歷史旅程的開端和過

程就是作「外人和寄居者」的觀念，持續不斷流傳在以色列的自我

意識中。因此，以色列不能對土地做出理所當然的宣告。他們並非

「土地之子」。他們擁有土地，全是仰賴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揀選和應

許。從過去到未來，他們都完全倚靠上主的愛與信實。

上帝的可靠性

其次，以色列這樣的倚靠性是建基於一位可靠的上帝。每一次

的豐收，都提醒以色列這一點。如今使他們享受田產的這地，原不

是他們的。他們在曠野中發怨言的事蹟，也沉痛地提醒他們，有時

他們甚至並不那麼渴望擁有這地。但這地終究還是交付給他們。即

使他們抗拒，上主仍信守祂對祖先的應許。這承載著整段以色列歷

史背景的應許之地，每一日都在宣告：上主是信守應許的上帝。上

主是可靠、信實的上帝。在這世界觀底下，倫理學有著長足的穩定

性。

關係的明證

第三，綜合上述兩點，「土地是賜禮」的功用是上帝和以色列

之間關係的明證。以色列知道他們是雅巍的子民，因祂已將土地賜

給他們。這個禮物印證了亞伯拉罕之約，及在西奈山與全體百姓立

約時所表述的關係。經文以產業（inheritance）一詞來描述這應許

之地；在親屬關係中，這個詞是指長子或眾子得自於父親的產業。

在某些經文中，土地被稱為產業（如申四21、38，十二9，十五4，

十九10，二十六1），而在另一些經文，以色列則被稱為上帝的兒子

或後裔（申十四1，三十二5∼6、18∼19，及八5的隱喻用法）。表

達兩者關係的意味，頗為強烈。（略）



{土地為上帝掌有

從一方面來說，土地是上帝賜予的概念，似乎讓以色列民族

和個體都擁有一些權利，但另一方面，土地為上帝掌有的概念，

也衍生出許多的責任。這些責任可概略分為三方面：直接對上帝

的責任、對自己家庭的責任、對鄰舍的責任。人在土地上對上帝

的責任，包括了獻上收成的十分之一和初熟的田產、其他收成的

律例、與土地有關的安息法規─休耕、禧年、免除債務。對家庭

的責任則包括了最基本的不可轉讓的條例─土地不可用於商業買

賣，只能保留在親屬架構裏。其他直接或間接與土地有關的親屬責

任，包括贖回土地的程序、繼承產業的規定、叔娶寡嫂的婚姻制度

（levirate marriage）等，也都支撐這個原則。對鄰舍的責任，則包

括一套民法以及對人慈悲寬厚的勸誡，如財產遭破壞或誤傷時的處

置、安全預防的措施、尊重領土的完整性、收成時遺留給貧苦人的

慷慨、公平對待受雇者與做工的牲畜。

律法有這麼多詳細的吩咐，都直接或間接和人對土地的責任有

關，這使得有關土地的責任，成了統合整部律法且涵蓋面最為廣泛

的倫理和神學原則。上主擁有土地，並要求寄居者在土地的使用上

對祂負責的信念，才是舊約倫理的真實本色。一切對土地、透過土

地、在土地上所做的行為，都在上帝道德審視的關照之中。在「這

地屬乎上主」這樣簡單的原則下，舊約倫理可兼具廣度和深度。這

同時也讓舊約經文的經濟向度，深具典範性的力量。

{土地為立約的評判標準

筆者在勾勒出舊約土地神學的主要特徵之後，還要來概述其在

倫理三角架構中所產生的作用。「經濟角度」在了解整個舊約倫理

上究竟扮演甚麼角色？其功能可說是評量另外兩個角度是否有效落

實的尺度或標準。也就是說，經濟的領域就像個溫度計，忠實反映

第 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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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與以色列之間神學關係（第一個角度）的溫度，以及以色列的

社會型態，是否與上帝救贖百姓的身分相合（第二個角度）。

土地與上帝

就第一個（神學）角度來說，在早年的以色列歷史中，要讓他

們體認到雅巍不僅是他們救恩歷史中凱旋得勝的上帝，也在土地使

用、降雨、收成、穀物、牲畜的事上同樣大有能力，似乎歷經了長

時間的掙扎。從征地到被擄，似乎有一種始終揮之不去的傾向，認

為過去迦南的巴力神，在經濟的生產上更有本事。何西阿顯然是在

對付這個議題（雖然上從以利亞、下至耶利米都同樣在面對）。評

定這民族是否真誠接納上帝對祂子民的權威，端視其是否承認上帝

不單在宗教上、也在經濟的層面具有主權。

土地與百姓

就第二個（以色列的社會型態）角度來說，經濟的面向最是可

以看出以色列社會的獨特性。以色列若與外邦人的社會型態無異，

失卻了上帝立約和律法的益處，他們就無法成為得贖子民社會型態

的典範。因此我們發現，從更大的尺度來看，「經濟角度」的內涵

檢驗著以色列是否符合上帝呼召其存在的心意，成為得贖子民的社

會典範。

所以讓我來總結這一章所談的。以色列對他們的土地有兩個基

本信念：「上帝賜予」和「上帝掌有」。這一方面是上主賜給他們的

禮物，因此只要他們仍在立約的關係中，就能得享這塊地。但另一

方面，這依然是屬於上主的地，因此祂要求他們在土地的使用上有

相對應的道德責任。因此，整個以色列的經濟生活，都在檢測、評

判他們對上帝立約的要求是否忠心。這就是我們舊約倫理學進路中

的經濟角度。v



第十一章（部份摘錄）

個人的道路

{群體中的個體

我們來到本書第二部的最後一章，要談舊約的個人倫理，探索

上帝對一個人日常生活和整個人生過程中所做的道德要求。有些人

或會認為這應該要放在開頭的第一章，不過這順序是特意安排的。

我在本書第二章提過，我認為舊約神學及倫理學對「個體」的觀

點，必須在以色列這個蒙上帝揀選和救贖的「群體」當中來理解。

因此，在聚焦於個人之前，我先將焦點放在以色列這個民族的社會

層面。事實上，對舊約倫理來說，區分社會倫理和個人倫理，並不

一定恰當或有幫助，因個體倫理都是在群體中塑造的。

西方人若要從舊約觀點來進行倫理思考，就必須重新調整慣用

的模式。我們習慣從個體的層級開始，向外推展。我們強調要說服

個體按照某種道德標準，活出某種生活。只要有夠多的個體達到這

些標準，社會自然就會進步，或至少維持一個健康、快樂和安全的

環境，使每一個個體得享個別的幸福。我們看重的是，你必須成為

這樣的人，而那樣的社會只是放在背景裏的意外收穫。

然而，未遭西方個人主義所蹂躪的傳統文化，其倫理思維模式

卻多從另一端為起點。群體性的自我認知，決定了哪些個體行為是

可接受，哪些是不被接受的。這當然才是舊約的運作方式。舊約陳

明主上帝所想要的社會型態。這位上帝期待有一群聖潔的子民，一

個被贖的群體，一個模範的社會，透過他們展現上帝所想要創造的

新人的原型。上帝想要一個能夠反映祂性情與優先次序的群體，特

別是祂的公義和憐憫。如果那樣的社會是上帝想要的，而你想要歸

屬其中，你就必須成為這樣的人。因此個人倫理是從上帝救贖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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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學衍生出來的。換句話說，舊約的個人倫理和社會倫理一樣，

具有立約性。這上帝和以色列群體立約，但這約的道德意涵影響其

中的每一位個體。

舊約倫理的特質和新約倫理所強調的完全相同。新約中許多倫

理的教導，都是在群體性的背景底下──一群上帝在基督裏呼召的

群體。個人在整體教會的背景下蒙召遵守倫理行為，一起生活、學

習、敬拜，並在這世界服事基督。

因此，若要將上帝為數可觀的道德要求放到個體身上，其中

一條可行之道，是探究完前面關於以色列社會的幾個章節，然後各

章製造附錄，說明其對個體的道德意涵。譬如說，上帝若期待一個

經濟平等和充滿憐憫的社會，以色列個體就應揚棄自私，拒絕從鄰

居身上賺取不義之財的誘惑。上帝若期望一個以公平正義為基礎、

又凡事遵照法律的社會，那麼，執法清廉公正，便是個別法官的職

責。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從這一整套的社會特質中，找出其他對個體

的意涵。

然而，既然各位讀者能夠自行推論，這樣冗長地列出顯而易見

的清單，著實相當單調乏味。我在這裏惟一要提出的重點，是視野

觀點的問題。聖經倫理所關切的是上帝所尋求（且以終末的眼光來

看，最終將會創造）的群體特質，這樣的特質將主導支配上帝所喜

悅的個體。社會面和個體面在舊約倫理中是不可分割的。

{個人責任

但我必須強調，這個觀點並不表示，群體導向的倫理能因此

取代個人的道德責任，更絕非貶低個人性的道德。儘管上帝的道德

要求強調群體的層面，舊約聖經卻從未忽視或略過個人正直地活

在上帝面前的責任。聖經中第一句向亞當和夏娃提出的問題，便

假定個人需負責任：「你在哪裏？⋯⋯誰告訴你？⋯⋯你做的是甚



麼事呢？」（創三 9∼13）。這同樣是對所有以亞當和夏娃為代表的

每一個人，所發出的問題。這種在個體行為和彼此相待上要對上帝

負責的態度，乃是我們身為人的精髓。我們人類是與眾不同的受造

之物，上帝親自回應、負責我們每個人的舉止行為。這是因為，我

們每個人都是按上帝形像所造，上帝能找到我們，我們也需向祂負

責。這就是身為一個個體性的人所蘊含最基本的意義。

隨著舊約故事繼續發展，我們同樣看見其對個人行為的關注。

整個故事始於亞伯拉罕這個個體的信心和順服。的確，經文強調，

亞伯拉罕順服上帝的倫理本質，是這約得以延續下去的原因。當

上帝和以撒更新這約，經文說祂如此行，「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

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創廿六5）。

上帝原為了亞伯拉罕後裔的緣故而與他這個人立約，而在西奈

山事件，這個約被更新、擴展到這些後裔所形成的民族。但這約也

適用在每一個個體。立約關係本質上是群體性的：「我要以你們為

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在這裏「你們」和「你們的」

都是複數。然而，立約時的第一個要求，卻是向每個個體，向每個

單數的「你」說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十誡中其

他的誡命以及五經中大量精細的律法，也同樣強調個體性。最早的

法典，「約書」（Book of Covenant；出廿一∼廿三），是立基在每位

個體在律法面前都有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道德模式

我們現在要從前面兩個較為概括性的段落，進入到較具體的

部分。舊約提供我們許多模範，告訴我們哪些個人倫理生活是蒙上

帝喜悅的（或者相反）。我所屬意討論的，不是舊約歷史中的真實

人物。這些人物的個人道德教訓當然是豐富的寶藏，這是每個主日

學老師都知道的。但我的關注在於各種不同的形式對「義人」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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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的性情，好讓我們對義人的典型特質，有一個組合的肖像。這呼

應了楊仁（Waldemar Janzen）所說古代以色列當中經典的行為「典

範」。楊仁使用「典範」這個詞的方式和我有些許不同。我主要用

這個詞來形容以色列在舊約中呈現出來的整體架構，楊仁則用來指

支配以色列人倫理抉擇的理想行為模式。他所說的這些典範──或

理想家庭、理想祭司、君王或先知的描繪──主要都是透過敘事來

塑造的。

為了完成楊仁所建議的想法，我們將探究一些舊約當中道德行

為的「典範」圖像。首先，我們會探究智者的世界──一個非常關

注人類做決定的模式（和後果）的世界。接著，我們會透過幾個人

所說出道德性或一般性的自辯，來探究符合和違背倫理的個案。最

後，我們將和古代以色列人一同敬拜，觀察看看，對想要來到以色

列聖者的殿中的人，有哪些倫理準則的挑戰。v

（略）


